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宁波聚源瑞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聚源瑞利”）拟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收购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2%股

份并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获得吴建新持有的江苏神通 8.46%股份的表决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为确保本次交易顺利进行，本人作为宁波聚源瑞利的实际

控制人（身份证号：1302031987*****317）特作出如下保证和承诺： 

为了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及其独立性，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本人现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

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并具体承诺如下： 

（一）保证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江苏神通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

施，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非专利

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 

2、保证江苏神通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且资产全部处于江苏神通的控制之

下，并为江苏神通独立拥有和运营。 

3、保证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江苏神通的

资金、资产；不以江苏神通的资产为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提供

担保。 

（二）保证人员独立 

1、保证江苏神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

理人员不在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且不在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保证江苏神通的财务人员不在承诺

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2、保证江苏神通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且该等体

系完全独立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三）保证财务独立 

1、保证江苏神通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江苏神通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

务管理制度。 

3、保证江苏神通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

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江苏神通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承诺人不违法干预江苏神通的

资金使用调度。 

5、保证不干涉江苏神通依法独立纳税。 

（四）保证机构独立 

1、保证江苏神通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江苏神通内部经营管理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

权。 

3、保证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江苏神通之间不产生机构混同的

情形。 

（五）保证业务独立 

1、保证江苏神通的业务独立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2、保证江苏神通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

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3、保证承诺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干涉江苏神通的业务活动。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之签章页） 

 

 

承诺人：韩力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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